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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〔2024〕第 213 号 

 

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

进行事后审查的过程中，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56,514.03 万

元，同比增长 42.99%。其中，纸基/布基抛光材料实现销售

收入 30,667.15 万元，同比下降 1.23%，毛利率为 26.00%,

同比增长 1.63 个百分点；智能数控装备及精密结构件实现

销售收入 18,171.29 万元，同比增长 571.34%，毛利率为

26.27%，同比增长 43.08 个百分点；新型抛光材料实现销售

收入 7,203.55 万元，同比增长 34.47%，毛利率为 44.80%，

同比下降 0.65 个百分点；公司四个季度的净利率分别为

0.63%、5.71%、12.16%、11.97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行业环境、公司业务开展、产品售价变动、

同行业可比公司营业业绩情况等因素，说明公司智能数控装

备及精密结构件、新型抛光材料销售收入增长的原因及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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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； 

（2）结合所处市场环境、产能利用率、产销率、主要

客户、人工成本、原材料价格及销售价格变动等因素，说明

公司纸基/布基抛光材料、智能数控装备及精密结构件、新

型抛光材料毛利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与同行业可别

公司之间存在差异，如是，请说明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结合不同季度业务开展、收入确认、成本费用归

集等情况，说明各季度净利率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

否存在跨期确认收入成本的情形； 

（4）分别列示公司近三年纸基/布基抛光材料、新型抛

光材料、智能数控装备及精密结构件前十大客户的基本情况，

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销售内容、

金额、期末应收账款余额、期后回款情况等，是否为新增客

户，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

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，存在关联关系等情

形的，结合交易具体内容、市场可比价格、收入回款等情况，

进一步说明关联交易的必要性、合理性、定价公允性，在此

基础上说明是否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3）（4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2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

27,859.10 万元，同比增长 9.25%；坏账准备余额为 3,167.11

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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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销售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，应收

账款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结合预期信用损失模型、账龄

分布、客户信用风险状况、期后回款情况等因素，说明应收

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； 

（2）分别列示 1年以内、2-3 年、3年以上前十名应收

账款的具体情况，包括客户名称、销售时间、内容、金额、

坏账准备计提金额及比例、期后回款情况，相关客户与公司、

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

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固定资产账面价值为

20,163.92万元，较期初增长 43.31%，主要为购置机器设备；

本期未计提减值准备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报告期内购置机器设备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

不限于资产名称、类型、获取来源、主要用途等，主要交易

对手方名称、定价依据、款项支付情况，与公司、实际控制

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

倾斜的其他关系； 

（2）结合固定资产的具体构成、使用年限、使用情况、

权利受限情形、闲置状态、产能利用等因素，说明未计提减

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，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显著差

异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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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余额为

16,087.87 万元，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732.80 万元，其中，

原材料、在产品、库存商品、发出商品账面余额分别为

4,888.07 万元、1,135.19 万元、7,414.88 万元、1,784.84

万元，存货跌价准备分别为 0 万元、0 万元、503.06 万元、

51.72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原材料、在产品、库存商品的库龄情况，各

类别存货期后结转的金额及比例，是否存在长期未结转的情

形； 

（2）结合市场供需情况、在手订单、同行业可比公司

情况等，说明在产品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3）结合生产销售周期、对应产品的销量及价格变化、

在手及在谈订单等情况，说明原材料、在产品、库存商品和

发出商品跌价准备测试的过程、主要参数的选取依据及合理

性，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、合理； 

（4）说明存货周转率、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

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，如是，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1）（3）（4）进行核查并

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在建工程账面价值为

13,576.67 万元，较期初增长 239.22%,其中，办公楼项目、

增资扩产 1#厂房项目、增资扩产一期其他工程项目账面价值

分别为 2,394.24万元、6,784.42万元、4,128.81万元，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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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计提减值准备；2021年末，超精细生产线项目、办公楼项

目工程进度分别为 99.99%、52.65%；2022 年末，超精细生

产线项目、办公楼项目工程进度分别 99.99%、79.22%；2023

年末，超精细生产线项目转入固定资产，办公楼项目工程进

度为 99.00%。 

请你公司: 

（1）说明办公楼项目、增资扩产 1#厂房项目、增资扩

产一期其他工程项目的具体内容、建设计划、投资规模、开

工时间、预计完成时间、当前进展情况，相关项目在公司业

务开展中的具体作用与体现； 

（2）结合项目用途、建设情况、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

产的条件及时点等因素，说明办公楼项目工程进度已达

99.00%仍未转入固定资产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会计处理是

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； 

（3）结合建设情况、工程进度的计算依据、在建工程

转入固定资产的条件及时点等因素，说明超精细生产线项目

2021 年、2022 年工程进度已达 99.99%但未转入固定资产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转固不及时的情形； 

（4）说明办公楼项目预算数与 2023年期末余额存在较

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5）列示超精细生产线项目、办公楼项目、增资扩产

1#厂房项目、增资扩产一期其他工程项目前五大采购供应商

名称、注册资本、成立时间、采购内容、采购金额、付款情

况等，上述供应商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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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； 

（6）结合在建工程具体构成及用途、达到预计可使用

状态的条件及时点、期末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等因素，说明

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2）（3）（5）（6）进行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6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销售费用中的职工薪酬、信

息技术服务费分别为 773.49 万元、653.07 万元，同比分别

增长 32.39%、516.61%；管理费用中的职工薪酬为 1,665.57

万元，同比增长 86.79%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结合人员数量变动、人均薪酬、当地薪酬水平、

薪酬结构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，说明销售和管理人

员职工薪酬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 

（2）列示前五名技术服务费支付对象情况，包括但不

限于交易对手方名称、成立时间、具体服务内容、金额等，

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

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7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

467.99 万元，其中，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账面

余额为 323.75万元，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为 100.00%，系对东

莞市楠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的预付货款。预付款项账面余

额为 385.26 万元；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工程及设备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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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额为 409.96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与东莞市楠鑫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预付货款

发生的背景、原因、时间、交易的具体内容，相关款项未收

回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已采取的催收措施，交易是否具备商业

实质，是否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存在

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； 

（2）分别列示预付款项、预付工程及设备款前五名情

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手名称、成立时间、注册资本、预

付时间、交易内容、金额等，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

股东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

关系，截至回函日相关款项的结转情况； 

（3）说明报告期内是否存在预付款项、预付工程及设

备款退回的情形，如是，请详细说明退回的具体原因、金额，

退回方是否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东、董监高存在

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.年报显示，你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

担保总额为 7,641.28 万元，其中，子公司东莞市金太阳精

密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为客户重庆市潼南区彤鼎电子科技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重庆彤鼎”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2023

年累计担保金额为 6,640.64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近三年向重庆彤鼎的销售情况，包括但不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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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销售产品类型、数量、金额、占营业收入比例、定价依据、

毛利率、期末应收账款余额、期后回款情况等； 

（2）说明担保发生的时间及原因、担保具体形式，是

否符合行业惯例，重庆彤鼎与公司、实际控制人、5%以上股

东、董监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造成利益倾斜的其他关

系； 

（3）结合重庆彤鼎近三年经营情况、主要财务数据、

偿债能力，说明上述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影响、存在的风险，

上述担保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（1）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

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6 月 3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广东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4 年 5 月 24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